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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學入學考試中心 110 年試辦考試（適用於 108 課綱） 

共同考試試務作業說明 

110.07.28 

壹、 共同考試日程表 

 
9月 1日 

(星期三) 

9月 2日 

(星期四) 

9月 3日 

(星期五) 
備註 

上

午 

09:15 預備鈴響 

09:40截止入場 

10:20始可離場 
09:20 

| 

11:00 

數學 A 
09:20 

| 

11:00 

英   文 
09:20 

| 

11:00 

數學 B 

下

午 

12:45 預備鈴響 

01:10截止入場 

01:50始可離場 
12:50 

| 

02:40 

自   然 
12:50 

| 

02:20 

國   綜 
12:50 

| 

02:40 

社   會 

【註】考試時間：國綜 90分鐘；英文、數學 A、數學 B各 100分鐘；社會、自然各 110分鐘。 

貳、 重要試務日程 

日期（星期） 項  目 

110.08.13(五) 公布應試號碼與試場分配表 

110.09.01(三)~03(五) 共同考試日程 

110.09.08(三) 公告試題、答題卷、選擇題參考答案 

110.10.04(一) 開放成績查詢、寄發成績通知 

110.10.04(一)~07(四) 成績複查申請 

參、 試務作業：原校原班應試之試場編配 

一、 原校原班應試之試場編配，需有各校完整的班級資訊，請各校於 8 月 5 日(四)中午

12:00前協助重新檢視 4月中下旬報名時傳送之考生資料報名序號欄位，如有必要，
於修正後回傳，本中心將依學校所回傳之資料進行後續處理。 

二、 本中心將依回傳結果進行後續作業，如下： 

各校回傳情形分類 本中心後續處理方式 

A 
無須調整報名

序號欄位資料 

1.依原報名序號中班級代碼編配試場。 

2.提供高中各班級(試場)考生名冊(含基本資料、選考考科

等)。 

3.各考科答題卷上列印應試號碼與考生姓名。 

4.提供印有考生姓名之成績通知。  

B 
變更報名序號

欄位資料 

1. 依變更後序號中班級代碼編配試場。 

2. 提供高中各班級(試場)考生名冊(含基本資料、選考考科

等)。 

3. 各考科答題卷上列印應試號碼與考生姓名。 

4. 提供印有考生姓名之成績通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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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校回傳情形分類 本中心後續處理方式 

C 

無法提供報名

序號欄位資

料；僅告知班

級數及各班考

生數 

1.僅依班級數與各班考生數編配試場，應試號碼與報名序號

之對應需請各校自行紀錄。 

2.無法提供高中各班級(試場)考生名冊。 

3.各考科答題卷上僅列印應試號碼，學校須將各科同一應試

號碼之答題卷發放給相同考生。 

4.提供之成績通知無法列印考生姓名。  

備註：如欲選擇 C類，建議先致電本中心洽詢，以避免損害考生權益。 

三、 本次試辦考試僅提供原報名學生閱卷與成績計算機會，各校回傳時請勿新增原未報
名之學生。報名序號變更，僅限於就原已報名之考生進行刪減或變更報名序號。本

中心將另提供每間學校額外題本與答題卷，可供未報名同學練習，惟不進行閱卷與
成績計算。 

四、 本項檢視作業，請各校依集體報名單位代碼分流回復。建議各校選擇回傳情形分類

時，先與本中心聯繫人員聯繫討論相關細節。分流方式與聯繫人員如下： 

單位代碼 聯繫人員 聯絡電話 電子郵件 

100~204 詹雨璇 02-23661416#230 testexam01@ceec.edu.tw 

205~285 楊靜琛 02-23661416#209 testexam02@ceec.edu.tw 

288~401 吳旻娟 02-23661416#242 testexam03@ceec.edu.tw 

402~544 陳奕婷 02-23661416#220 testexam04@ceec.edu.tw 

546~762 蔡佩穎 02-23661416#310 testexam05@ceec.edu.tw 

770~C08 姜曉華 02-23661416#212 testexam06@ceec.edu.tw 

肆、 試務作業：試場規則與試務資料、題卷運送 

一、 為使學生能提早適應 111 學測考試時間，請各校依上開考試日程表所列各節考試時

間辦理。 

二、本次試辦考試適用之試場規則及違規處理辦法將於考前公告周知。 

三、 試題及答題卷，以及各項試務表件（如考生名冊、試場記載表等），將一併於考前

運送。運送方式與時間將另行通知。 

伍、 試務作業：回收答題卷 

一、 有關試畢後答題卷回收方式與時間將另行通知。 

二、 本中心新建置之掃描機制，有嚴格的試場別應試號碼查核流程，如某一試場回收之

答題卷有缺漏，該試場將無法通過查核。請各校於試畢結束後務必確實清點各科答

題卷，若送回之某試場(班級)某考科答題卷有缺漏或遺失，本中心即無法完成該試

場(班級)考生答題卷之掃描辨識及後續評閱作業，也就無法寄送該試場(班級)成績通

知。但會將該試場(班級)已試畢之答題卷寄回學校。 

陸、 訊息瀏覽與諮詢服務 

為利各界了解本次試辦考試之相關訊息，本中心已於首頁（https://www.ceec.edu.tw）

增設「110試辦考試專區」，歡迎查覽使用。 


